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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180389.IB/184062.SH 债券简称：21 长沙轨道债 01/21 长轨 01 

债券代码：2280172.IB/184350.SH 债券简称：22 长沙轨道债 01/22 长轨 01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2021 年第一期长沙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及债权代理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轨交”或“发行人”）已与

中信证券签署《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之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

协议》”）。 

根据《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和《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一

起简称“《募集说明书》”），“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和“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已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和 2022 年 4 月 18 日发行完毕，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中信

证券中信证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代理有关上述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 

中信证券依据《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的职

责。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信证券

提供的其他材料。在本报告中对有关审计报告等专业数据及事项的引述，不表明

中信证券对这些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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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未对上述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上述债券的投资风

险做出任何判断。上述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报告期指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9 日 

住    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杜花路 166 号 

法定代表人：罗国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轨道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投

资；市政设施管理、交通项目建设、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经营；广告

设计、广告代理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广告制作服务；物业管理；轨道交通相

关咨询技术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地质勘察服务；人力资源培训；职工食堂；

建筑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发行人 100%股权，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债券基本情况 

经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批复文件（长国资产权

〔2020〕23 号）同意申请发行。并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企业债券〔2020〕

286 号）文件同意，发行人获准向机构投资者发行企业债券 30 亿元。 

（一）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债券简称：21 长沙轨道债 01（银行间）、21 长轨 01（上交所）。 

2、债券代码：2180389.IB（银行间）、184062.SH（上交所）。 

3、发行人：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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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券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5、债券期限：10 年期。 

6、债券利率：3.95%。 

7、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8、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采用实名制记账式。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

行分托管。 

9、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

证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

行支付。 

10、起息日：2021 年 9 月 22 日，存续期内每年的 9 月 22 日为该计息年度

的起息日。 

11、付息日：2022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2、兑付日：为 2031 年的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4、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5、发行时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6、最新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出具《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7、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债权代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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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简称：22 长沙轨道债 01（银行间）、22 长轨 01（上交所）。 

2、债券代码：2280172.IB（银行间）、184350.SH（上交所）。 

3、发行人：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债券规模：人民币 20 亿元。 

5、债券期限：10 年期。 

6、债券利率：3.97%。 

7、上市地点：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8、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采用实名制记账式。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总登记托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

行分托管。 

9、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

证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

行支付。 

10、起息日：2022 年 4 月 18 日，存续期内每年的 4 月 18 日为该计息年度

的起息日。 

11、付息日：2023 年至 2032 年每年的 4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2、兑付日：为 2032 年的 4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3、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4、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15、发行时信用等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6、最新跟踪评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6 月 28

日出具《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5 

17、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债权代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和《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在“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2022 年

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

所或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2022 年第一期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流通，其中，“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简称为“21 长沙轨道债 01”，债券代码为 2180389.IB，上市时间为

2021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21长轨01”，债券代码为184062.SH，

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8 日；“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简称为“22 长沙轨道债 01”，债券代码为 2280172.IB，

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为“22 长轨 01”，债券代

码为 184350.SH，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5 日。 

（二）债券付息及兑付情况 

“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2022 年第一期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31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兑付日为 2031 年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1 长沙轨道债 01”已完成 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2022 年 9 月 21 日期间的付息工作，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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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32 年每年的 4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兑付日为 2032 年 4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2 长沙轨道债 01”已完成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期间的付息工作，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

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10 亿元，

所筹资金 5 亿元用于长沙市轨道交通 6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5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

资金。截至 2022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2022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20 亿元，

所筹资金 10 亿元用于长沙市轨道交通 6 号线及 7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10 亿元用

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2 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

定一致。 

表：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 
募集资 

金总额 

募集说明书 

约定用途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末

募集资金

余额 

21 长沙轨道债

01/21 长轨 01 
10 亿元 

5 亿元用于长沙

市轨道交通 6 号

线工程项目建

设，5 亿元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共使

用 3.65 亿元，其中 2.01 亿元用

于 6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1.64 亿

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0.02 亿元 

22 长沙轨道债

01/22 长轨 01 
20 亿元 

5 亿元用于长沙

市轨道交通 6 号

线，5 亿元用于 7

号线工程项目建

设，10 亿元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共使

用 18.09 亿元，其中 3.71 亿元用

于 6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其中 5

亿元用于 7 号线工程项目建设，

9.38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92 亿元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2021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2022



7 

年第一期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

网、中国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相关规定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半年度

报告以及涉及的重大事项临时报告，报告具体披露情况如下表： 

披露时间 文件名称 

2022 年 3 月 18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2 年 4 月 28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动的公告 

2022 年 4 月 29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1 年） 

2022 年 4 月 29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 

2022 年 6 月 28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2022 年 8 月 31 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2022 年）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2 年末的合并及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2022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大信审字

【2023】第 27-0004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

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末 2022 年初 

资产总计 1,815.34 1,704.28 

流动资产 432.52 432.26 

负债合计 1,106.10 1,005.15 

流动负债 218.05 203.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9.24 699.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63.73 6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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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倍） 1.98 2.12 

速动比率（倍） 0.84 0.87 

资产负债率 60.93 58.98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1,815.34 亿元，较 2022 年初增长 6.52%，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709.24 亿元，较 2022 年初增长 1.45%。 

截至 2022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98 和 0.84，其中流

动比率较 2022 年初下降 6.64%，速动比率较 2022 年初下降 3.98%。总体来看，

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有所下降。 

近两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保持相对平稳，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0.93%，较 2022 年初增长 3.31%。负债结构中，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相对均

衡。总体来说，发行人财务状况稳健，偿债能力较强。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3.05 54.29 

营业成本 26.29 31.89 

利润总额 3.07 2.55 

净利润 3.06 2.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 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5 39.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00 -128.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2 68.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28 -21.42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43.05 亿元，较 2021 年下降 20.70%；利润

总额为 3.07 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20.39%，主要系营业成本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

入下降幅度所致。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0.85 亿元，较 2021 年

增加 54.68%，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和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增加所致；最近两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负，2022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支出较 2021 年下降 16.26%；2022 年度，发行人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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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6.22 亿元，较 2021 年减少 32.24%，主要系取得

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三）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债券简称 债券品种 起息日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债券余额 

（亿元） 

期限

（年） 

票面利率 

（%） 

1 15 长沙轨道债 01 一般企业债 2015-04-03 30.00 9.00 10.00 5.97 

2 15 长沙轨道债 02 一般企业债 2015-07-14 30.00 13.50 10.00 5.40 

3 15 长沙轨道债 03 一般企业债 2015-12-21 20.00 9.00 10.00 4.10 

4 18 长轨 01 私募债 2018-12-17 7.00 7.00 5.00 4.95 

5 19 长轨 01 私募债 2019-05-06 23.00 23.00 5.00 4.90 

6 19 长轨 02 私募债 2019-07-22 20.00 20.00 5.00 4.68 

7 21 长沙轨道债 01 一般企业债 2021-09-22 10.00 10.00 10.00 3.95 

8 22 长沙轨道债 01 一般企业债 2022-04-18 20.00 20.00 10.00 3.97 

9 22 长沙轨交 MTN001 一般中期票据 2022-06-17 26.00 26.00 5.00 3.34 

10 22 长沙轨交 MTN002 一般中期票据 2022-08-29 4.00 4.00 5.00 3.08 

11 23 长轨 G1 一般公司债 2023-04-25 7.00 7.00 5.00 2.92 

 合计   197.00 148.50   

注：上表统计范围包含企业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

融资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资产证券化。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不涉及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六、债权代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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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

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要求，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监督发行人对

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债权代理协议》中的约定，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积极行使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偿债能力良好，根据上述发行要素，经测算，发行人需在 2023 年 4

月 18 日偿还 22 长轨 01 利息 7,940.00 万元，在 2023 年 9 月 22 日偿还 21 长轨

01 利息 3,95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

701,577.79 万元，预计足以支付需偿还的利息，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发行

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日 


